
課程發展委員會之組織與運作機制 

ㄧ、桃園縣三坑國小【課程發展委員會】設置要

點 

桃園縣三坑國小【課程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  

一、依據教育部頒九十七年五月國民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辦理 

二、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負責規劃全校總體課程計劃、進行學

習評鑑。 

三、本會設委員 10人，均為無給職，其組成方式如下： 

（一）  學校行政人員代表 4名：校長、各處室主任及教務組長為當然委員，

餘由本職為教師兼行政之人員共同選舉之。 

（二）  年級教師代表 2名、領域教師代表 2 名、教師會代表 1人。 

（三）  家長或社區代表 1名：由學校、家長會或社區人士選舉之代表。 

四、本會職掌 

（一）  規劃全校之課程方向與課程結構 

1. 審查並核定學校發展願景。 

2. 依學校發展願景規劃全校各年級之課程設計。 

3. 各年級基本教學節數中各學習領域之結構與每週上課節數。 

4. 各年級基本教學節數中選修課程內容與每週上課節數。 

5. 各年級每週每天之作息結構原則。 

6. 決定彈性學習節數，並規劃學校行事節數與學年活動、班級運用之

原則。 

7. 本校發展課程之會議時間（含各領域小組、研習、教學群） 

（二）  組織各領域課程發展與彈性學習節數小組，規劃各學習領域課程計

劃。 

1. 各學習領域每年級之課程內容與重點發展方向。 

2. 各學習領域分年重點與課程目標。 

3. 各學習領域和其他相關領域之統整方式。 

（三）  審查全校各年級及各學習領域之課程計劃與選編之教材。 

（四）  協調並統整各學習領域及各處室推動之業務或學習活動。 

（五）  規定並執行全校課程評鑑事宜。 

（六）  協調社教機構、建立教學資源系統。 

（七）  提供學校、教師、社區、家長各項教育問題諮詢。 

（八）  提供有關課程發展教學諮詢問題。 

（九）  其他有關課程及教學發展事宜。 

http://www.docufreezer.com/order


五、各習領域課程小組之組織： 

   (一).組織成員：由全校教師依興趣專長選擇一項學習領域。 

   (二).依領域教學時數之最低百分比，作為各領域基本組員之最低人數，如語

文領域為全體教師數之 20﹪，其餘學習領域各為 10﹪。 

   (三).組織成員得每學年更換參加之學習領域。 

   (四).各學習領域範圍如下 

1、語文領域：包含本國語文、英語、鄉土語文等。 

2、健康與體育領域：包含身心發展與保健、運動技能等。 

1、藝術與人文領域：包含音樂、美勞、表演藝術等。 

2、社會領域：包含歷史、地理、道德、鄉土教育等。 

3、數學領域：包含基本運算、創造力等。 

4、自然與科技領域：包含自然科學、生態環保、資訊科技等。 

5、綜合活動領域：包含輔導活動、團體活動等。 

6、生活課程及彈性學習節數（低年級）：生活課程包含自然與科技、社

會、藝術與人文三個領域綜合之，彈性學習節數則總括一至六年級

彈性學習節數之規劃。 

六、本會委員任期自 100年 8月 1日至 101年 7月 31日止，得連任。候補委員

或補選產生之委員，其任期均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 

七、本會定期舉行會議，以期初、期中、期末各召開一次為原則；唯必要時得召

開臨時會議。每年六月召開會議時，必須審議完成下一個學年度學校課程計

劃，送縣政府教育局備查後實施。 

八、本會由校長召集，然如經委員二分之一以上連署召集時，得由連署委員互推

一人召集之。 

九、本會開會時，需有應出席委員二分之一（含）以上之出席，方得開議，需有

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同意，方得決議，投票採無記名投票或舉手方式行

之。 

十一、本會開會時得視實際需要，邀請其他學者專家、其他相關人員列席諮詢或

研討。 

十二、本會之行政工作，由教導處主辦，相關單位協辦。 

十三、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呈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三坑國小「課程發展委員會」成員一覽表 

組 成 成 員 人數 姓   名 工作職掌 

校   長 1 梁寶丹 督導協調課程發展委員會運作  

行政人員代表 3 

教導主任：吳招美 

總務主任：蒲有任 
教務組長：林美純 

1.策劃七大領域課程發展工作及執行 

2.協助策劃及行政工作支援 
3.負責籌劃課程主題系統及相關工作 

年 級 代 表 2 林菊芳  李敏惠 蒐集擬定領域相關課程並統整教材 

領域教師代表 2 黃啟晉  張金章 負責課程實施之協調與推廣 



家長及社區代表 1 徐美惠（家長會長） 負責課程規劃、協調、支援與推廣 

教師會代表 1 賴志東 負責課程實施之協調與推廣 

 

二、100學年度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紀錄 
 

桃園縣三坑國民小學  課程發展委員會 

100 學年度  第一次會議記錄 

桃園縣龍潭鄉三坑國民小學 100 學年度 

第一次課發會議紀錄 

 

一、時間：100 年 9 月 5 日 上午 8:10 

二、地點：本校 2 樓會議室 

三、主席：校長 梁寶丹                紀錄： 林美純  

四、出席人員：全體課發會委員 

五、報告事項： 

   校長：針對 100 學年度上學期綜合活動領域社團自編課程與彈性 

         學習節數補救教學部份，請各委員就老師說明及所擬週進 

         度表（如各師所提之進度表）進行審查。 

六、討論事項 

   案由一：審查本校 100 學年度綜合活動領域教師自編課程 

   決議：「小小科學家」組之教學進度請碧雲老師再略做調整，將課  

         程執行的週數拉寬，教材量略減，或是調整成為一學年的 

         教學進度。 

         其餘「綜合球類組」、「美勞組」及「太極拳社」之進度內 

         容依所提進行教學。 



   案由二：審查本校 100 學年度彈性學習節數教師補救教學課程（如 

         各師所附）尚未提出者 9/8 日再審查。  

七、臨時動議：無 

八、散會 

 

桃園縣三坑國民小學  課程發展委員會 

100 學年度  第二次會議記錄 

桃園縣龍潭鄉三坑國民小學 100 學年度 

第二次課發會議議程 

 

一、時間：100 年 12 月 29 日 上午 8:10 

二、地點：本校 2 樓會議室 

三、主席：校長 梁寶丹                紀錄： 林美純  

四、出席人員：全體課發會委員 

五、報告事項 

六、討論事項 

   案由：本校 100 學年度上學期教科用書適用性與續購 

   七、臨時動議 

八、散會 

桃園縣三坑國民小學  課程發展委員會 

100 學年度  第三次會議記錄 

桃園縣龍潭鄉三坑國民小學 100 學年度 

第三次課發會議紀錄 



 

一、時間：101年 5 月 31日 上午 8:10 

二、地點：本校 2樓會議室 

三、主席：校長 梁寶丹                紀錄： 林美純  

四、出席人員：全體課發會委員 

五、報告事項： 

   校長：有關 101年度教師編排每週授課之節數及超鐘點代課節數確定，以及    

         101學年度協助行政教師每週 6節之規劃，透過此會議請委員討論。 

六、討論事項 

   案由（一）：101年度 1-6月份教師編排每週授課之節數、協助行政教師每週 

              減課 6節之規劃及超鐘點代課節數 

   決議：依桃園縣國民小學教師每週授課節數實施要點 101年 3月 15日府教小 

        字第 1010047188號函修正之每週授課節數執行，101年度上半年協助 

        行政教師每週 6節之規劃為資訊網頁維護管理教師減 3節課、出納金章 

        教師減 3節課。1 至 6月份超鐘點代課節數如下並核實支付。 

人員 應授課節數/ 

目前授課節數 

代課

節數 

人員 應授課節數/ 

目前授課節數 

代課

節數 

有任主任 6-4執秘/7 5 二年級導師 

林菊芳老師 

16/19 3 

招美主任 6/7 1 三年級導師 

李敏惠老師 

16/16 0 

啟晉組長 14-3網管/15 4 四年級導師 

賴志東老師 

16-2 輔導/17 3 

若溱老師 20/20 

 

0 五年級導師 

梁碧雲老師 

16/20 4 

一年級導師 

林美純老師

兼教務組長 

12/15 3 六年級導師 

張金章老師 

16-3 出納/16 3 

 

   案由（二）：101學年度協助行政教師每週 6節之規劃 

   決議：資訊網頁維護管理教師減 3節課、教務組長協助教具室及專科教室管

理減 2節課、教導主任協助圖書館暨閱讀業務減 1節課。 

七、臨時動議：無 

八、散會 



桃園縣三坑國民小學  課程發展委員會 

100 學年度  第四次會議記錄 

桃園縣龍潭鄉三坑國民小學 100 學年度 

第四次課發會議紀錄 

 

一、時間：101年 6 月 7日 上午 8:10 

二、地點：本校 2樓會議室 

三、主席：教導主任  吳招美                紀錄： 林美純  

四、出席人員：全體課發會委員 

五、報告事項： 

   招美：101學年度教科用書業經教科書評選委員會評選出，請課發會全體委 

         員進行審議。 

六、討論事項 

   1.案由：101學年度教科用書審議。 

    決議：全體委員對教科書評選委員會評選之 101學年度各年級教科用書均無

異議，此案通過。請教務組長進行購書事宜。 

   2.案由：101學年度學生學習節數及非學習節數審議。 

     決議：101學年度學生學習節數及非學習節數內容如附件一，全體委員對 

     節數均無異議，此案通過。 

七、臨時動議：無 

八、散會 

附件 1：桃園縣 101 學年度公私立國民小學學生學習節數及非學習節數一

覽表 

龍潭鄉三坑國小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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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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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會 

藝

術

與

人

文 

自

然

與

科

技 

與

體

育 

活

動 

(是打

，̌不是

打×) 

(符

合打

ˇ，

不符

合打

×) 

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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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是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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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坑

國

小 

一 3 5 1 0 3   7    2 2 23 ˇ ˇ 12 ˇ 課照班 

二 3 5 1 0 3   7    2 2 23 ˇ ˇ 12 ˇ 課照班 

三 4 5 1 1 3 3 3 3 3 3 29 ˇ ˇ 9 ˇ 
課照班 

攜手班 

四 4 5 1 1 3 3 3 3 3 3 29 ˇ ˇ 9 ˇ 
課照班 

攜手班 

五 5 6 1 1 4 3 3 3 3 3 32 ˇ ˇ 7 ˇ 
課照班 

攜手班 

六 5 6 1 1 4 3 3 3 3 3 32 ˇ ˇ 7 ˇ 
課照班 

攜手班 

 

桃園縣三坑國小 101 學年度－教科書版本一覽表 

 

 

 



 

 

  年級 
 

 
領域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1班 1班 1班 1班 1班 1班 

國語 
課程教學 

翰林 翰林 翰林 康軒 翰林 翰林 

數學 
課程教學 

南一 南一 翰林 南一 南一 南一 

生活 
課程教學 

翰林 康軒     

健康 
與體育 
課程教學 

翰林 康軒 翰林 翰林 南一 南一 

社會 
課程教學 

  翰林 康軒 翰林 翰林 

自然與 

生活科技 

課程教學 
  翰林 翰林 翰林 翰林 

藝術 
與人文 
課程教學 

  康軒 康軒 南一 南一 

綜合 
課程教學 

翰林 翰林 翰林 翰林 南一 翰林 

客語 
課程教學 

翰林 翰林 翰林 翰林 翰林 翰林 

閩語 
課程教學 

真平 真平 真平 真平 真平 真平 

英語 
課程教學 

何嘉仁 何嘉仁 何嘉仁 何嘉仁 何嘉仁 何嘉仁 


